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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2月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01号

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
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若干规定》），共20条，自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若干规定》顺应国际
科技开放创新合作的发展趋势，借鉴国
内外开放创新先进经验，以聚集创新资
源、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核心，坚持
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解决制约海南科
技开放创新发展的障碍，构建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致力于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为我
国科技创新开放的前沿高地。

一、制定《若干规定》的重要意义

《若干规定》是将开放的新发展理念
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紧密结合起来
的重要实践，既是海南适应改革开放发展
大势、探索具有区域特色创新驱动发展道
路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
作用、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
重要探索，对于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
家开放创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制定实施《若干规定》，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党中央决定在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高水平开放，
赋予了海南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
命，也为海南深化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
动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自由贸
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把制度集成
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等重要指示精神，充
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全面深化改
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
势，制定实施《若干规定》，以立法促进开
放、以开放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将推动海
南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二）制定实施《若干规定》，是加快
培育具有海南特色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
然要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对海南定位中明确提出，要抢抓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机遇，
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
竞争新优势。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创新要素在全球范
围内加速流动、集聚。制定实施《若干规
定》，有助于开展持久、广泛、深入的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三）制定实施《若干规定》，是提升
海南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前沿高地的重
要途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施
《若干规定》，以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切口，以解

决制约开放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破解
堵点问题为着力点，提供法治保障，不断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先行先试
的科技创新制度优势，有利于促进创新
资源要素集聚和释放活力，为海南科技
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二、《若干规定》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一）强化科技开放创新的条件保
障。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首要保障，是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完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要
求加大投入，确保科技开放创新各项任
务能够顺利开展。《若干规定》规定了具
体的保障措施：一是省和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级政府
部门推动科技开放创新的职责，科技开
放创新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二是完善科技创新多元化、多渠
道、多层次的投入机制，加大科技开放创
新财政投入，通过资助、奖励、补助等多
种方式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开放
创新，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方式投入基础
研究等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公益捐赠
有关优惠待遇；三是引导境内外资本对
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推动科技创新

基金体系建设，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为科
技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推动金融科技实
体发展；四是确保政府对科技开放创新
工作给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供应、海域
使用等保障，鼓励以出让、出租等方式利
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重
大科技项目。

（二）加强科技开放创新的主体建
设。为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的作
用，鼓励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创新能力，集聚创新要素，整合创新
资源，《若干规定》规定了具体的支持措
施：一是积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牵头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通
过资助、奖励、补助、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股权激励等多种政策措施激励企业科技
创新；二是鼓励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在科
技计划项目承担、科研设备进口采购、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实
行报备员额制的新型研发机构赋予充分
自主权；三是鼓励设立科技服务机构和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服务业发
展；四是打造“陆海空”科技创新高地，高
起点推动海南科技发展，集聚国内外科

技创新资源。
（三）打造科技开放合作高地。加强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应对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共同需
求。要求进一步破除创新要素跨国流动
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打造科技开放合作新高地。《若干规
定》中明确：一是鼓励重点园区设立国际
离岸创新创业试验区，依规提供外币兑
换、利润汇回、国际科技信息和跨境数据
流动服务等便利。推动境外科技成果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转移转化，鼓励境外科
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跨国公司、境外研
发机构依法设立研发机构和技术转移中
心；二是在气候变化、重大疾病、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人类共同议题，鼓励科研机
构和科技人员加强合作研究。建立财政
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管理机制，依法支持
相关设备、材料、样品、样本跨境适用。
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鼓励举
办国际性学术会议、科技创新展会、创新
创业大赛等；三是完善国际人才管理服
务体制机制，推行国际人才管理服务一
卡通制度，对外国人工作许可实行负面
清单管理，推行以薪酬水平为导向的外
国高层人才认定标准。完善事业单位聘

用外国人工作制度，符合条件的外国人依
照有关规定考核评价后可以免于考试，直
接予以聘用；四是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和
科技创新发达省市合作，推动园区合作，
鼓励国内创新主体在重点园区设立科研
机构、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四）建设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推
动科技创新跨越发展，迫切需要发挥海
南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进
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破除科技
开放创新的堵点和难点，完善有利于科
技创新发展的环境。《若干规定》中明确：
一是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机制，扩大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和科
研人员的经费管理类自主权，推进财政
经费包干制；二是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重要切口和突破口，完善技术交易
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成果应用示范和场
景创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权属和
奖励制度，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等奖酬金提取按照科技成果转化规定
执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赋予科技成果
完成人共有产权份额可以不低于70%，
长期使用权使用权限可以不低于10年，
激励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三是建立适应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包容审
慎监管体系，采用政府首购、订购以及购
买服务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产品的规模
化应用，实行颠覆性创新产品市场准入
特别措施；四是建立创新决策、科研活动
的尽职免责制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第一条 为了实施科技创新发展战
略，构建开放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科技开放创新统筹协调工作
机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科技
开放创新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工业和信
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
卫生健康、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科技开放创新相关工作。

第三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将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科技人才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国际科技合作等科技开放创新工作，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在海
洋、航天、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清洁能
源、节能环保、热带高效农业等领域进行
科技创新。

第四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大
科技开放创新财政投入，通过资助、奖
励、补助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科技开放创新，推动全社会科技研究开
发经费持续稳定增长。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企业及其
他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方式投入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开发和转化
应用，其捐赠支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
受公益捐赠有关优惠待遇。

第五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引导
境内外资本对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推动科技创新基金体系建设，拓宽创新
创业项目境外融资渠道。

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
服务，鼓励银行依法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鼓励银行、保
险、担保等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信贷保险等业
务，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推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全国性
金融科技基础设施运营机构、金融科技
子公司、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等。

第六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供应、海域使
用等方面，支持种业、深海、航天、生物医
药、热带高效农业等领域的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国家重大科学
装置、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条件平台建设。

鼓励以出让、出租等方式利用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
项目。

利用财政资金、国有资本购置和建
设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
设备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共
享。支持融资租赁企业引进国外先进高
端科研仪器设备，开展融资租赁服务。

第七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领军企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牵头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通过资助、奖
励、补助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落实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股权激励、技术入股、技术
服务和转让、设备进口等优惠政策和分
红激励政策。

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科技企业孵化
器，推动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企业
孵化器网络。

第八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通过
政策支持、财政扶持等方式，鼓励国内外
各类创新主体采取多种方式设立新型研
发机构。在科技计划项目承担、科研设
备进口采购、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
对新型研发机构给予支持。

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实行报备员额制
的新型研发机构，依照有关规定赋予其
在财政资金使用、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成
果转化、实验室资产使用等方面充分的
自主权，适用灵活的用人机制、薪酬制度
和社会保险制度。

第九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
设立研发设计、中试熟化、检验检测认
证、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
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公共服务平
台，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第十条 省和相关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应当推动打造南繁种业科技创新
高地，加快建设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等创新平台，支持三亚崖州
湾南繁科技城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
心、现代种业示范区和国际种业贸易中心。

省和相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打造深海技术科技创新高地，支
持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承接深海领域
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引入国家大科
学装置，建设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深
海基地南方中心、深海科技中试基地和
深海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

省和相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打造航天科技创新高地，支持文昌
国际航天城建立星箭研制、航天先进制造、
发射、航天应用的航天科技创新平台，开展
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发展空间
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航天科普等产业。

第十一条 鼓励重点园区设立国际
离岸创新创业试验区，依照有关规定提
供外币兑换、利润汇回等便利，建设离岸
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技术转移中
心等平台，在产学研用结合、知识产权保

护、离岸数据外包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试验区应当推动

境外科技成果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转移转
化，鼓励境外科技人才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创新创业，支持跨国公司、境外研发机
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依法设立研发机构
和技术转移中心。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试验区内可以建
设国际科技大数据平台，为国内外科研
人员提供专门的国际科技信息和跨境数
据流动服务。

第十二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推动设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建
立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和联合攻关机制，推
进气候变化、重大疾病、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人类共同议题的国际科技合作。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各类创新
主体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展前瞻性、战略
性技术研究，建立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
用管理机制，依法支持相关设备、材料、
样品、样本跨境使用。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技术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
资格范围，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加强对禁止类和限制类技术进出口
的安全管控。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以及
科技交流专业机构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
会议、科技创新展会、创新创业大赛等方
式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工作。

第十三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体现中
国特色、符合海南定位的国际人才管理
服务体制机制。推行国际人才管理服务
一卡通制度。

放宽境外人员参与政府科研任务限
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兼职创新创
业。对外国人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
理，推行以薪酬水平为导向的外国高层
次人才认定标准，提供出境入境和停居
留便利。

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外国人工作制
度，符合条件的外国人依照有关规定考
核评价后可以免于考试，直接予以聘用。

第十四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热带高效农业等重点产业的
发展需求，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和科技
创新发达省市合作，推动重点园区与其
他省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
级新区等园区合作，促进人员、资金、技
术、信息等创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打造
开放创新引领区。

鼓励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
和社会组织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
设立科研机构、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第十五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财政
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扩大科研项目承担
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经费管理自主权，优
化科研项目经费拨付、管理以及成果评
价方式，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调动科
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

对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实行
财政经费包干制，对从事基础性、前沿性、
公益性研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逐步推
行财政经费包干制。横向科研项目资金
按照委托方要求或者合同约定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加
强成果应用示范和场景创新。建立国内
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与信息服务
平台，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有关资产评估管

理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建设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鼓励重大新药
成果等科技成果优先在海南转移转化。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
动的奖励报酬提取，按照科技成果转化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的
归单位所有的职务科技成果，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可以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共同
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但是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的除外。

依据前款规定，赋予科技成果完成
人共同所有权的，科技成果完成人与单
位可以约定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按
份共有的，科技成果完成人的份额可以
不低于70%。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长期
使用权的，使用权限可以不低于10年。

对于同一职务科技成果，科研人员
获得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
权的，其单位可以不再给予其成果转化
收益和奖励。

第十八条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
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采用政府首购、订购以及购买服
务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产品的规模化应
用，实行颠覆性创新产品市场准入特别措
施，促进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商品化。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符合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
监管体系，健全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安全
监测机制，分类实行监管规则和标准，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十九条 对利用财政性资金或者
国有资本设立的探索性强、不确定性高的
科技项目，能够充分证明承担项目的单位
和科技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
未能形成预期科技成果的，经立项主管部
门组织专家论证后，可以允许该项目结题，
不影响相关单位和个人再次申请利用财
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设立的科技项目。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
日起施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
（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将于2021年12月16日10时至2021年12月17日10时（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

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

参与。

二、看样：2021年12月15日17:00时

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

三、本次拍卖标的均以现状、净价

拍卖，买受人须承担标的过户时所发生

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包括违章罚款）;具

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知），在电子竞

价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咨询报名

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通道二：13876364266

通道三：1512088060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

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中央

“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

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
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

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

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车辆牌号
琼EEE777
琼EEE666
琼AB6829
琼EEE999
琼A7799B
琼AO5899
琼O23777
琼ABB777
琼AAL119
琼ADR031
琼A7666L
琼A393D1
琼AMX939
琼AOK301
琼AH8999
琼A608R2
琼A128D8
琼E96666
琼A680H7
琼A27OK7
琼A7799H
琼A191AS
琼ACZ899
琼APP839
琼A961B3
琼AM1023
琼EHG333
琼ALV065
琼AEC308
琼EE7799
琼AA7799
琼ASH967
琼EY6999

车辆名称及规格型号
意大利EFF67NHE
保时捷WP1AG292
揽胜SALGA3VF
宝马WBAFG210
宝马WBAFG410
宝马WBAYE210

奔驰WDDNG56X96A
奔驰WDDNG7GB

丰田GTM6491HFNFM
丰田SXV20L-AEPNKW
丰田GTM6491HWM
丰田ACT6484TR5

思威 DHW6453R3ASD
雪铁龙DC7237LYCA
别克SGM6522UAA2
日产DFL6462VBL2
启辰DFL6450VAL1
奔驰WDDNG9FB

雷克萨斯JTJBGMCA
宝马WBAVM310

保时捷卡宴
大众途昂

奔驰WDDNG5EB
雷克萨斯JTJZA11A

奔驰GLA200
思威 DHW6452
奔驰GLE400
奔驰ML350
雪铁龙C5
本田飞度
奔驰S350
丰田锐志
别克君威

评估价（元）
1,362,131.00
459,850.00
786,686.00
275,839.00
242,956.00
406,472.00
158,392.00
816,788.00
207,750.00
21,778.00
223,262.00
297,217.00
73,963.00
32,775.00
188,431.00
130,418.00
67,193.00
531,437.00
259,029.00
121,533.00
390,120.00
374,483.00
413,343.00
212,337.00
171,593.00
44,810.00
520,378.00
342,415.00
71,044.00
19,444.00
51,641.00
20,632.00
48,174.00

起拍价（元）
1089704.8
367880
629348.8
220671.2
194364.8
325177.6
126713.6
653430.4
166200
17422.4
178609.6
237773.6
59170.4
26220

150744.8
104334.4
53754.4
425149.6
207223.2
97226.4
312096
299586.4
330674.4
169869.6
137274.4
35848

416302.4
273932
56835.2
15555.2
41312.8
16505.6
38539.2

保证金（元）
220000
75000
130000
50000
40000
70000
30000
140000
35000
5000
40000
50000
15000
8000
35000
25000
15000
90000
45000
25000
65000
65000
70000
35000
30000
9000
90000
60000
15000
4000
9000
4000
8500

（20211210期）


